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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开展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

整治联合执法检查统一行动

目前，我市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整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坚决杜绝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中秋节期间营造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我市于2008年9月11日-12日组织开展了集中整治联合执法检查统一行动。全市组织公安、交通、农机部门近百人，设立了24个检查点，在各县区的重点区域，针对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变型拖拉机、校车、农公班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重点查处违法载人、无证驾驶、无牌无证上路行驶、超速行驶、超载超员、无车辆保险等违法违规行为，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泗洪县积极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动
为进一步推进集中整治工作深入开展，9月11日15:00-12日17:30，泗洪县组织开展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集中整治联合执法检查统一行动，共投入整治力量32人次，测速仪、称重仪等装备5套，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56起、驳载8人，拟拘留1人，教育群众300余人次，取实了较好的整治效果。
一、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奠定整治组织基础。泗洪县从公安、交通、农机等相关部门抽调执法人员15人成立了5个联合执法队，抽调交通协管员17人协助检查，分别在苏121线梅花三中队、双沟二中队、洋青线金镇四中队、青阳洪桥卡口、上塘七中队布建5个联合检查点，明确工作责任，为整治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强化宣传，营造声势，全力营造社会氛围。坚持边宣传、边整治的思路，发拉横幅、发放提示卡、发公开信，邀请县电视台记者进行现场跟踪报道，全力营造有利于集中整治的社会氛围。
三、加强协作，细化分工，实施有重点、有目标整治。各联合检查点对检查到的违法车辆，按照公安、交通、农机部门具体职责，涉及到哪个部门由哪个部门负责处理。在瑶沟乡等重点地域，针对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变型拖拉机、校车、农公班车、危化品运输车等重点车辆和驾驶人员，重点查处违法载人、无证驾驶、无牌无证上路行驶、超速行驶、超载超员以及非客运车辆非法营运、尾部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字、不按规定悬挂号牌、闯禁区、不按规定参加车辆检验和驾驶证审验、无车辆保险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加大投入，严格执法，严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为提高联合执法的执法质量和执法效果，交巡警大队投入测速仪、测重仪等科技装备，对车辆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进行公正查处。
五、联合检查，强化督导，确保联合整治得实效。行动期间，县集中整治指挥部办公室专门组织人员对联合执法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确保统一行动取得实效。
沭阳县集中整治统一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在全市联合执法统一行动中，沭阳县共出动检查力量326人次，出动车辆72辆次，查纠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185起，其中违法载人15起、无证驾驶4起、无牌无证上路行驶26起、超载38起,尾部未按规定喷涂放大字车辆10起、不按规定参加车辆检验和驾驶证审验违法16起，为中秋节期间营造了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
骆马湖示范区不断深化集中整治工作
骆马湖示范区突出四个整治重点，落实四个加强措施，深化集中整治。一是突出重点群体，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利用区内砂矿集中、中秋节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各校开学的有利时机，以“三车”驾驶人、学生和早出晚归的农村务工群众重点群体，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二是突出重点管控目标，加强源头管理。以“三车”为管控重点，将两轮、三轮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电动三轮车也纳入大排查范围，排查摸底，建立台帐。已排查出“三车”558辆，两轮、三轮摩托车3989辆，电动自行车2145辆，电动三轮车87辆，实现了对源头目标的有效管理。三是突出重点路段，加强隐患排查整治。排查出道路交通隐患37处，已经全部整改到位。四是突出重点违法行为，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先后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查处超载、违法载人、无牌无证机动车上路、摩托车超员以及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700余起，有力规范了全区道路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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